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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：： 

近年来，我市会计工作在改革中发展、在开放中创新，取得

了显著成绩。广大会计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引，认真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和国家有

关法律法规，锐意改革，开拓进取，在发挥会计职能作用、加强

经营管理、提高经济效益、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等方面

做出了重要贡献，涌现出一大批成绩显著、贡献突出的先进会计

工作者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有关规定，按照财政部

统一部署，经层层推荐、专家评议和社会公示，市财政局决定授

予于玲等 60 名同志“天津市先进会计工作者”荣誉称号。 

希望全市广大会计人员，以先进会计工作者为榜样，学习他

们崇尚诚信、严谨细致的职业风尚，学习他们爱岗敬业、争创一

流的工作作风，学习他们钻研业务、勇于创新的奋斗精神，并积

极行动起来，在全市范围内掀起学先进、讲诚信、比贡献的良好

氛围。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会计工作者珍惜荣誉、谦虚谨慎、戒

骄戒躁，为我市会计事业发展再立新功。全市会计工作者要更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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